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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

绩效评价总览表

一、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主管部门：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实施单位：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预算安排（万元）

1.财政补贴收入 25888.16；个人缴费收

入 8145.04；利息收入 1198.53；委托

投资收益 1054.80；转移收入 19.38。
2.预算支出 26171.44。

其中：财政补贴预算收入
中央资金 7648.16；省级资金 11722.24；
市级资金 306.92；县级资金 6210.84。

实际情况（万元）

1.财政补贴收入 26724.75；个人缴费收

入 9691.77；利息收入 1155.41；委托

投资收益 651.43；转移收入 64.44；其

他收入 10.69。
2.实际发放 27856.63。

其中：财政补贴决算收入 中央资金 6861.00；省级资金 11853.00；
市级资金 307.00；县级资金 7703.75。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绩效目标

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各项

基础工作，提高社保服务水平，全面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任务，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全县城乡居民

老有所养。

（二）主要指标

二级 三级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数量

缴费人数完成率 245072 220707

基金收入增长率 ≥5% 10.88%

基金支出增长率 ≥5% 13.04%

质量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00% 100%

基金总收益率 ＞0 -1.11%

时效
工作完成及时性 2023年度 2023年度

待遇发放及时性 每月 25日前 每月 25日前

成本 基金发放合规性 支出合理合规 不合规基金及时追回

经济效

益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有效增加 有效增加

收益率超过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
0.5% 0.59%

社会效

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一般保障

可持续

影响

基金可持续性 长期 长期

政策了解率 ＞90% ＝66%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82.5%



三、实施成效

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事项纳入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四、主要问题及有关建议

（一）主要问题

1.重要风险岗位轮换制度未执行到位

2.宣传深度待进一步加强，缴费补贴的引导和鼓励性有待提高有关建议

（二）相关建议

1.制定并实施重要岗位轮换制度

2.加强宣传，提高参保意识与参保率

五、评价得分和等级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5 5.00 100.00

过程 15 15.00 100.00

产出 40 36.28 90.70

效益 40 34.50 86.25

合计 100 90.78 90.78

绩效评价得分：90.78分 评价结果等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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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

劳动力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

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的功能

被削弱了，农村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缺乏有效保障。

建立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是直接关系广大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民

生工程，本着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建立

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其他资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居民养老

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社

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居民老年基本生

活。

2.项目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3〕13号）相关规定，进一

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结合菏泽市试点经验和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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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市政府确定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构成，支付终身。中央确定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建立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

适时调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长期缴费的，可适当加发

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支出，具

体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规定，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备案。

3.项目主要内容

（1）参保范围

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县户籍，非国家

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

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2）2023年缴费标准和补贴标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其他

资助、政府补贴构成。根据《关于印发<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鲁人社字〔2023〕136号）第十三

条规定：“居民养老保险按年度缴费，参保人员通过税务部门

提供的多元化缴费渠道，在设定的标准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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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府按缴费档次给予相应的缴费补贴，缴费即补。

参保人员在当前年度内二次缴费的，在设定的标准范围内

自主选择高于首次缴费的档次进行差额缴费，政府按最终缴费

档次对应的补贴标准给予缴费补贴。”如下表 1：

表 1 2023 年东明县缴费标准和补贴标准

档次 个人缴费标准（元） 政府补贴金额（元）

一档 100
30

二档 350

三档 500 60

四档 800
100

五档 1000

六档 3000 150

七档 5000
200

八档 8000

注：100元标准只适用一二级重度残疾人。

（3）待遇发放条件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 60周岁、累计

缴费满 15年，且未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

符合条件的次月起，对其按月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

（4）收入和支出的构成

收入包括社会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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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包括社会保险待遇支出、转移支出

和其他支出等。

4.项目实施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管，由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经办，集中管理。

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社保机构、税务部门、乡镇（街

道）服务中心具体经办，村（居）协办员协助办理。

经办流程包括参保登记、保险费征缴、个人账户管理、待

遇核定与支付、待遇享受资格认证、注销登记、跨省关系转移

接续和省内个人账户归集、经办服务和管理、基金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与统计管理、档案管理、核查内控、宣传咨询等。

根据提供的决算表补充资料，截至 2023年末，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人数 391231人（含断缴情况以及退休

人员），实际缴费人数 229115人，待遇领取人数 129611人。

2023 年度基金收入 38,298.48 万元，发放社会保险金

27,856.63万元。

5.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2年度基金结余 93,805.67万元，2023年度收入总额

38,298.48 万元，支出总额 27,856.63 万元，2023 年末滚存

结余 104,247.52万元。

（1）基金财政专户资产负债表



— 5 —

2023年度基金资产合计 104,247.52万元，其中银行存款

59,866.63万元，暂付款（委托上级投资资金）44,380.89 万

元。2023年度基金财政专户资产负债表情况如下表 2：

表 2 2023 年度基金财政专户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年初数（元） 年末数（元）

（一）资产合计 938,056,667.54 1,042,475,178.31

1.银行存款 664,762,047.25 598,666,273.89

其中：定期存款 510,000,000.00 440,000,000.00

2.暂付款 273,294,620.29 443,808,904.42

3.债券投资

4.委托投资

（二）负债合计

1.借入款项

2.暂收款

（三）基金 938,056,667.54 1,042,475,178.31

（2）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3年度基金收入 38,298.48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

入 9,691.77 万元（个人缴费收入 9,524.60 万元，代缴收入

167.17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26,724.75 万元，利息收入

1,155.41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651.43万元，其他收入 10.69

万元。近两年基金收支决算情况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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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2023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项 目 2022 年度（元） 2023 年度（元）

一、收入 345,404,559.36 382,984,798.94

其中：1.社会保险费收入 82,267,270.00 96,917,655.00

2.财政补贴收入 236,749,400.00 267,247,500.00

3.利息收入 25,447,505.35 11,554,064.57

4.委托投资收益 573,015.46 6,514,284.13

5.转移收入 172,755.07 644,363.60

6.其他收入 194,613.48 106,931.64

7.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省

级专用）

8.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中

央专用）

二、支出 246,442,520.74 278,566,288.17

其中：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246,200,838.82 277,607,205.02

2.转移支出 241,681.92 959,083.15

3.其他支出

4.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支出（中

央专用）

5.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支出（省

级专用）

三、本年收支结余 98,962,038.62 104,418,510.77

四、年末滚存结余 938,056,667.54 1,042,475,178.31

基金收入增长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①社会保险费收入（个人缴纳）增加。2023年缴费档次

由十二个档次变更为八个档次，除重度残疾人可以选择 100

元档次外，最低档次由 300元增加到 350元，最高档由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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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加到 8,000元。根据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决算情况分析说明，2023年选择 1,000元-8,000元档次的是

13675人，比 2022年增多 2432人，群众选择高档次缴费的

人数缴纳金额较 2022年多出约 1,336.5万元。

②利息收入减少。基金收入账户定期存款到期，根据《关

于归集全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委托投资基金的通知》（菏人社

字〔2023〕30号），2023年菏泽市财政局划拨东明县城乡养

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6,400万元，导致利息收入减少。

③转移收入增加。2023年企业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且需

要到龄退休人员增多，需要由企业养老保险转入居民养老保险

办理居民养老到龄退休，企业养老保险转入居民保险人员数为

65人，金额为 67.31万元，2022年由企业养老保险转入居民

保险人员数为 27人，金额 22.47万元，增加 44.84万元。

基金支出增长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①2023年对居民养老暂停人员进行了集中清理，共计有

2628人恢复待遇领取状态，共计支出金额约为 746.12万元。

②受 2022年疫情影响，高龄居民人口死亡人数增多，导

致不能及时办理退保。2023年初办理退保人数增多，2023年

预计死亡 3262人，实际死亡 4022人，比预计死亡人数增加

478人。另外，由于 2022年部分死亡人员 750人丧葬费补贴

于 2023年初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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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补助情况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合计

26,724.75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补贴 25,573.75万元，缴费

补贴补贴资金 861.00 万元，财政对丧葬补助资金 290.00 万

元。近两年财政补助到位情况具体如下表 4：

表 4 2022 年-2023 年度财政补助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基础养老金补贴资金

中央资金 6,523.00 6,861.00

省级资金 11,069.00 11,853.00

市级资金 287.00 287.00

县级资金 4,845.94 6,572.75

小计 22,724.94 25,573.75

缴费补贴补贴资金

市级资金 20.00 20.00

县级资金 740.00 841.00

小计 760.00 861.00

财政对丧葬补助资金
县级资金 190.00 290.00

小计 190.00 290.00

合计 23,674.94 26,724.75

6.项目有关方

（1）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居民养老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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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登记、参保信息变更、基金申请和划拨、基金管理、个人

账户建立与管理、待遇核定与支付、注销登记、跨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省内个人账户归集、待遇享受资格认证、核查内控

管理、档案管理、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年度计息、数据应用分

析以及咨询、查询；负责本地区省级补助资金结算申报工作，

编制、上报本级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和决算、财务和统计报

表，与税务部门共同做好保险费征缴衔接和业务对账；对乡镇

（街道）服务中心的经办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评价；组织开展

人员培训、政策宣传等工作。

（2）税务部门负责居民养老保险正常申报缴费、开具缴

费凭证和证明等；编制、汇总、上报本地区税收会计统计报表；

与社保机构共同做好保险费征缴衔接和业务对账；配合社保机

构做好政策宣传；组织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

（3）乡镇（街道）服务中心负责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资源

的调查和管理，对参保人员的参保资格、基本信息、补缴申请、

待遇申请、注销登记申请、待遇享受资格及关系转移资格等进

行初审，将有关信息录入系统；整理上报居民养老保险业务档

案资料；负责受理咨询、查询、政策宣传、情况公示等工作，

对村（居）协办员经办工作进行指导；协助县社保机构做好待

遇享受资格认证，协助税务部门做好缴费动员、申报等工作。

（4）税务分局（所）负责辖区内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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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政策宣传、保险费征缴、缴费辅导等工作；加强与当地

乡镇（街道）政府及乡镇（街道）服务中心的沟通，协同做好

政策宣传与咨询等工作。

（5）村（居）协办员具体负责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待遇申请、注销登记、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业务环节所需材料

的收集与上报，负责向参保人员发放有关材料，通知参保人员

及时办理缴费、补缴和待遇享受手续，协助做好政策宣传与解

释、待遇享受资格认证、摸底调查、居民基本信息采集和情况

公示等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得到有效保

障，同时增强基金可持续性、运行规范安全，逐步提升基金使

用效率；确保参保人员能够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保障其基本

生活需求；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覆盖城乡

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居民老有所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

定发展。

2.年度目标

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采取有

力措施，加强各项基础工作，提高社保服务水平，全面完成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任务，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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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确保全县城乡居民老

有所养。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发现项

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政策

完善、预算编制、项目管理提供依据，提高项目资金管理水平

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及范围

评价对象为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实

施情况；评价范围包括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等方面。

（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思路

本项目绩效评价遵守科学规范、政策相符、绩效相关、依

据充分、公正公开、独立评价六原则，保持绩效评价的客观性、

独立性、公正性。

（1）前期调研

确定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后，绩效评价小组及时与东明县

财政局、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东明县 2023年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进行沟通，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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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背景、计划实施内容、预算安排情况、组织实施流程、

资金拨付流程等，并收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资料。

（2）文件研读

在对项目概况初步了解后，组织项目组成员对收集到的文

件资料进行研读，并查阅与项目实施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文

件规定，力求获取对项目全方位的了解。根据东明县财政局的

要求，结合项目特点，形成项目的初步评价思路。

（3）前期调研座谈会

东明县财政局组织召开前期调研座谈会，绩效评价组与相

关科室围绕项目定位、评价总体思路、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三方面开展论证，进一步明晰评价思路。

（4）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根据前期调研座谈会和对相关文件资料的研读，结合项目

计划实施内容，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案初稿，并就

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修

改后，形成了最终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方案。

2.评价重点

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遵循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参照

行业、专业标准及采集的相关数据材料制定评价标准，对评价

目标进行逐步分解，设置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较强的

绩效指标，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项目特点赋予指标权重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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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部分，总分为 100分，

每部分分值分配为：决策 5分，过程 15分，产出 40分，效

益 40分。本次绩效评价将项目的产出及效益作为核心指标进

行重点考核。

3.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计总体思路

根据本次评价项目属性和特点，结合《关于印发＜预算绩

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财社〔2022〕65号）

等相关规定，参照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印发的《财政重点

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组织实施工作流程》《菏泽市市级项目支

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等要求，对相关指标进

行细化和增删，形成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

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原则

①相关性原则。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当

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②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

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③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

标，以便于评价结果可以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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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系统性原则。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

反映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⑤经济性原则。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应

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指标内容、指标解释及评价标准。

结合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实际情况，形

成《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详见附件 1。

4.评价标准

对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采用定性评

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方法，对定性评价指标采用分析打分，对

定量评价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按百分制。评价结果分为优、

良、中、差四个档次，根据评价分值，确定评价对象对应的档

次。

具体分值与档次见下表 5：

表 5 评价分值与评价等级表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分值 ≥90 ≥80,<90 ≥60,<80 <60

（1）定性分析

主要用于无法直接用指标计量效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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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卷研究、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进行评判，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评价目标的实现程度，主

要采用专家评议法和公众评判法。

（2）定量分析

设置与之相适应的指标体系，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分

别进行计算分析。

（3）综合分析

根据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果，结合取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对照各项指标按照重要程度赋予不同指标权重，综

合评价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资金使用的

效率与效益。

（三）评价组织实施、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1）评价工作组。成立项目评价工作组，由公司项目负

责人、骨干业务人员、特聘专家组成，负责项目评价全过程工

作。

（2）质量控制组。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质控组，负责

评价程序的规范性监管、采用数据资料的合规性审查、结论意

见的定性依据审查等方面工作。

（3）专业审核委员会。公司常设专业审核委员会，专门

负责对外提供审计、咨询服务成果的专业审核，公司所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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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均须经专业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对外提供、报送。

2.工作程序

山东恒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行绩效评价“专家评议

制”“审委会审核制”工作机制，并贯穿评价准备、评价实施、

评价总结的各个阶段，以确保公司知识成果的客观公正与业务

质量。

（1）评价准备阶段

①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工作组由主评人（项目负

责人）、各相关领域有绩效评价经验的财务、工程等行业的业

务人员构成。同时根据项目专业特点，聘用相关行业专家参与

评价工作。

②拟定评价实施方案。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针对评价目标，

在调研、了解评价项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拟定评价实施方案。

经专家评议、审委会论证审核后修正、完善，报经委托方审查

批准后组织实施。

③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基于各级最

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制度，参照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财

政供给水平，结合行业领域专业特征，分析地域、部门间差异

化因素，科学、合理地设置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体

系初构、测算验证、专家评议、审委会审核，报委托方批准后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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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评价阶段

①收集资料。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被评价单位提供相关基

础资料进行整理、核实、审验，确定可采纳资料目录。

②实地测评。一是调研项目实施情况，对项目成果进行实

测、取证；二是调研项目管理情况，落实项目管理过程；三是

查阅过程资料，筛选出可采纳数据资料。

③沟通落实。与被评价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对不确定调研

结果进行澄清，对不完整数据资料进行确认。

（3）非现场评价阶段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组织开展非现场评价工作，对前期部门、

单位报送的项目资料及现场评价过程中收集的项目资料进行

分类整理、统计汇总，分工组织案卷研究、分析，形成分析意

见。

（4）综合评价分析

在现场评价、非现场评价所获得结果的基础上，按照评价

指标体系，对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进行全面分析，形

成综合分析结论。

（5）评价报告撰写与报送

①评价报告初稿。按照规范要求撰写评价报告并形成初稿。

②评价报告报送稿。初稿征询被评价单位意见、专家评议，

根据各方意见进行核实、完善、修订，报送委托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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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评价报告正式稿。根据委托方意见作最终修改，形成报

告正式稿。向委托方报送书面及电子形式的正式报告，同时提

交报告所附档案资料。

（6）档案归集

审核项目档案，对各类档案分类、入档、保管。档案管理

执行保密制度。

3.绩效评价原则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中央统一领导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绩效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具体负

责本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总体设计，按照

促进社会保险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要求，建立目标明确、

管理规范、职责清晰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绩效

指标体系和绩效管理系统。

（2）全程管理，全面覆盖。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要求，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

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对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监督实施全程绩效

管理，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全部纳入预算绩

效管理范围，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3）突出共性，兼顾个性。绩效管理制度和指标体系适



— 19 —

应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特点。突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和管理

的共性特征，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统一性；兼顾不同社会保险

基金项目的差异，体现预算绩效管理的针对性。

（4）激励相容，约束有力。健全绩效管理的激励约束机

制，在资金安排或政策调整时注重对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加

强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考核。

4.绩效评价方法

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财社〔2022〕

65号）相关要求，确定的绩效评价方法，根据项目评价对象

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绩效评价方法，主要

方法包括：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

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

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

类对象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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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6）标杆管理法。是指以国内外同行业中较高的绩效水

平为标杆进行评判的方法。

（7）其他评价方法。

针对本项目，绩效评价小组通过访谈、听取项目介绍、资

料核查、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运用比较法、公众

评判法等评价方法，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评判。

（四）项目服务团队

表 6 项目团队人员明细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执业资格及

职称
项目职责

1 李付升 项目负责人 注册会计师

全面负责项目评价工作的

组织和实施；负责协调项目

重大事项；负责督导项目总

体方案实施

2 皇甫金光 项目经理 注册会计师

负责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

撰写；负责与项目委托及主

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的沟

通；负责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3 武历倩 工作小组负责人 注册会计师
协助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效

果指标进行评审及复核

4 赵玉顺 项目成员 中级会计师
数据收集整理、现场和非现

场评价、资料归档

5 李洪硕 项目成员 绩效评价师
数据收集整理、现场和非现

场评价、资料归档

6 庄福 项目成员 绩效评价师
数据收集整理、现场和非现

场评价、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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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执业资格及

职称
项目职责

7 董红平 外聘专家 高级会计师
实施方案和报告评审、全过

程技术指导

8 赵卫忠 外聘专家 高级会计师
实施方案和报告评审、全过

程技术指导

9 王宇 外聘专家 造价工程师
实施方案和报告评审、全过

程技术指导

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0.78分（详见附件 2），评价结果

为“优”。具体情况如表 7：

表 7 东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5 5.00 100.00%

过程 15 15.00 100.00%

产出 40 36.28 90.70%

效益 40 34.50 86.25%

合计 100 90.78 90.78%

（二）指标分析

1.决策指标分析

决策指标由 1 个二级指标和 1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值为 5 分，实际得分为 5 分。各指标绩效分值和实际得分如

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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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决策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5 政策制定依据及程序 5 5 100.00%

小计 5 5 5 100.00%

（1）政策制定依据及程序（5分）

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3〕

13号）、《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平稳有序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管职

责划转后征缴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8〕180号）、《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国务院令第 765 号）等要求制定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业务服务标准，符合《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鲁人社字

〔2023〕13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3〕13号）、《关

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菏政发〔2013〕

32号）等相关政策要求，政策制定依据充分，程序合理合规。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2.过程指标分析

过程指标由 3 个二级指标和 6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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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5 分，实际得分为 12 分。各指标绩效分值和实际得分

如下表 9：

表 9 决策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基金预算

管理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2 100.00%

预算执行率 2 2 100.00%

预算调整率 2 2 100.00%

政策执行 3 参保范围、缴费基数、待遇

支付范围及标准等政策
3 3 100.00%

风险控制 6
基金监督管理 3 3 100.00%

基金风险防控 3 3 100.00%

小计 15 15 15 100.00%

（1）预算编制科学性（2分）

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制了预算审核情况表，对

2022 年度执行金额与 2023 年度的预算金额进行对比分析，

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指标分析、支出指标分析、结余指标分析及

基础数据分析等，2023 年度预算情况根据 2022 年执行情况

确定，预算编制科学。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2分，得 2分。

（2）预算执行率（2分）

2023 年预算基金收入 36,305.91 万元，决算金额

38,298.4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5.49%；预算基金支出金额

26,171.44 万元，决算金额 27,856.63 万元，预算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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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4%。

2023年度项目预算与决算情况如下表 10：

表 10 2023 年度项目预算与决算情况明细表

项目 预算金额（元） 决算金额（元）

基金收入

个人缴费收入 81,450,374.40 96,917,655.00
财政补贴收入 258,881,681.92 267,247,500.00
利息收入 11,985,300.00 11,554,064.57

委托投资收益 10,548,000.00 6,514,284.13
转移收入 193,783.15 644,363.60
其他收入 106,931.64

小计 363,059,139.47 382,984,798.94

基金支出

基础养老金支出 243,831,520.00 256,713,068.00
个人账户养老支出 15,452,190.00 18,480,937.02
丧葬补助金支出 1,957,500.00 2,413,200.00

转移支出 473,225.32 959,083.15
小计 261,714,435.32 278,566,288.17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2分，得 2分。

（3）预算调整率（2分）

根据项目预算和决算情况，基金收入预算应调整 1,992.57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5%；基金支出预算应调整 1,685.19 万

元，预算调整率为 6%。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的通知》及《预算法》等相关规

定，预算调整比率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2分，得 2分。

（4）参保范围、缴费基数、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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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通过案卷研究及座谈了解，根据东明县《社会保险业务服

务标准》及宣传文件等相关规定，参保范围为年满 16周岁（不

含在校学生），具有本县户籍，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参保

范围符合《关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菏

政发〔2013〕32号）等相关规定。

2023年缴费基数有 100 元、350元、500元、800元、

1000元、3000元、8000元共 8个档次，其中 100元档次只

适用一二级重度残疾人，缴费基数符合《关于完善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发〔2022〕22号）等

相关规定。

待遇发放条件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

60周岁、累计缴费满 15年，且未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人员，2023年下半年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为 168元。

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符合《关于 2023年提高全市居民养老基

本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菏人社字〔2023〕33

号）等相关规定。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3分，得 3分。

（5）基金监督管理（3分）

通过查阅项目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东明县社会居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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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按规定合理开设并单独记

账，独立核算，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

未发现挤占、挪用等现象。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3分，得 3分。

（6）基金风险防控（3分）

社保机构应当以信息系统控制为核心，将政策性校验规则、

逻辑校验规则等风险防控措施嵌入信息系统，实现事前预防控

制、事中核验比对、事后核查检查全流程风险防控。项目单位

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社会保险数据稽核规程（试行）》（人社厅发〔2019〕

119号）、《山东省社会保险稽查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158 号）等规定，开展社会保险核查工作。通过案卷研究

及座谈了解，截至 2023年 12月东明县社会居民养老保险基

金在运行过程中未发现问题。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3分，得 3分。

3.产出指标分析

产出指标由 4 个二级指标和 8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值为 40分，实际得分为 36.28分。各指标绩效分值和实际得

分如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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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产出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分值 三级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数量

5 缴费人数完成率 5 4.5 90.00%

5 基金收入增长率 5 5 100.00%

5 基金支出增长率 5 5 100.00%

质量
5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5 5 100.00%

5 基金总收益率 5 4 80.00%

时效
5 工作完成及时性 5 4.78 95.60%

5 待遇发放及时性 5 5 100.00%

成本 5 基金发放合规性 5 3 60.00%

小计 40 40 36.28 90.70%

（1）缴费人数完成率（5分）

根据《关于印发东明县 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办字〔2023〕6 号），

2023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任务为 245072 人，实

际参保缴费人员 220707人，任务完成率为 90.06%。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0.5分，得 4.5分。

（2）基金收入增长率（5分）

2023年基金决算收入 38,298.48万元，2022年基金决算

收入 34,540.46万元，基金收入增长 3,758.02 万元，基金收

入增长率为 10.88%。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3）基金支出增长率（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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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基金决算支出 27,856.63万元，2022年基金决算

支出 24,644.25万元，基金支出增加 3,212.38 万元，基金支

出增长率为 13.04%。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4）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5分）

通过查阅项目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及绩效评价小组调查

了解，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均能及时足额发放。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5）基金总收益率（5分）

通过查阅 2021年-2023年度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决算表，2022年度基金总收益率为 2.93%，2023年度

基金总收益率为 1.82%，下降 1.11%。如下表 12：

表 12 2021 年度-2023 年度年末滚存结余明细表

项目 2021 年度（元） 2022 年度（元） 2023 年度（元）

年末滚存结余 839,099,628.92 938,056,667.54 1,042,475,178.31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1分，得 4分。

（6）工作完成及时性（5分）

经查阅案卷资料、座谈及现场调研，居民养老保险按年度

缴费，缴费集中期在当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2023 年居

民个人缴费 9,691.77万元（其中居民缴纳当期 8,453.94万元，

补缴 1,070.66万元，财政代缴收入 167.17万元），补缴收入



— 29 —

占比 11.05%。

2023年财政补贴收入 26,724.75万元（其中财政对基础

养老金的补贴 25,573.75万元，对个人缴费的补贴 861万元），

均在 2023年度到位。如下表 13：

表 13 2023 年度东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到位情况明细表

类别 金额（元） 拨付日期 文号

（一）基础养老

金补贴小计
255,737,500.00

1 中央资金 16,000,000.00 2023.2.28 鲁财社值〔2022〕95号

2 中央资金 30,000,000.00 2023.2.28 鲁财社值〔2022〕95号

3 中央资金 18,120,000.00 2023.4.3 鲁财社值〔2022〕95号

4 中央资金 1,900,000.00 2023.12.28 鲁财社指〔2023〕78号

5 中央资金 2,590,000.00 2023.12.28
鲁财社指〔2023〕71号，

结算 2022年居民养老保

险中央补助金 259万。

6 省级资金 60,000,000.00 2023.5.31 鲁财社值〔2022〕95号

7 省级资金 41.650.000.00 2023.6.30 鲁财社值〔2022〕95号

8 省级资金 11,070,000.00 2023.12.28

鲁财社指〔2023〕78号，

结算 2022年居民养老保

险省级补助金-26万，预

拨付 2023年省级补助资

金 1133万，实际拨付到位

省级补助资金 1107万。

9 省级资金 5,810,000.00 2023.12.28 鲁财社指〔2023〕119号

10 市级资金 2,870,000.00 2023.12.28 菏财社指〔2023〕75号

11 县级资金 40,000,000.00 2023.12.31 东财社指〔2023〕85号

12 县级资金 6,339,200.00 2023.12.29 东财社指〔2023〕85号

13 县级资金 19,388,300.00 2023.12.31 东财社指〔2023〕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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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金额（元） 拨付日期 文号

（二）缴费补贴

补贴资金
8,610,000.00

1 市级资金 200,000.00 2023.12.28 菏财社指〔2023〕75号

2 县级资金 8,410,000.00 2023.12.31 东财社指〔2023〕85号

（三）财政对丧

葬补助资金
2,900,000.00

1 县级资金 1,500,000.00 2023.2.28 东财社指〔2023〕85号

2 县级资金 1,400,000.00 2023.12.31 东财社指〔2023〕85号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0.22分，得 4.78

分。

（7）待遇发放及时性（5分）

经查阅案卷资料、座谈及现场调研，养老金待遇按月及时

足额发放。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8）基金发放合规性（5分）

经查阅案卷资料、座谈及现场调研，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存在跨年度追回社保待遇现象，2023年度追回

金额 10.69万元，因项目单位未提供相关情况通报以及绩效评

价小组通过网络检索也未查询到通报内容，导致无法核实应追

回金额。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2分，得 3分。

4.效益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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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由 4 个二级指标和 7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值为 40分，实际得分为 34.5分。各指标绩效分值和实际得分

如下表 14：

表 14 产出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分值 三级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经济效益

5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5 5 100.00%

5 收益率超过同期银行存款

利率
5 5 100.00%

社会效益
5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5 5 100.00%

5 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 5 3 60.00%

可持续影响
5 基金可持续性 5 5 100.00%

5 政策了解率 5 3 60.00%

满意度 10 受益群众满意度 10 8.5 85.00%

小计 40 40 34.5 86.25%

（1）增加家庭经济收入（5分）

根据 2023 年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明白纸

（定稿），养老金待遇=个人账户/139+基础养老金（备注：

65周岁-74周岁每月多发 5元高龄补贴，75周岁以上每月多

发 10元高龄补贴）。截至 2023 年末，菏泽市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提高至 168元，增加家庭收入。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2）收益率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5分）

根据鲁人社字〔2023〕136 号相关规定，县社保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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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县社保机构应当依据税务部门传

递的缴费数据，将个人缴费和政府对个人缴费补贴同时记入个

人账户。2023年银行 1年期存款利率为 1.5%，根据《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23年度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通知》2023年度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 2.09%，收益率超过同期银行

存款 1年利率。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3）促进社会和谐稳定（5分）

经绩效评价小组社会调查及专家论证，东明县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确保居民在退休后

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的上调，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4）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5分）

城乡居民保险养老金待遇支付终身，截至 2023年末，东

明县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 168 元。个人账户养老

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与现行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绩效评价小组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居民反映基础养老金基数低，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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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基本生活保障仍有更高期盼。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2分，得 3分。

（5）基金可持续性（5分）

2023年度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收入由

中央、省级、市级及县级财政承担，资金来源有保障，具有可

持续发展性。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6）政策了解率（5分）

保费征缴期间，各乡镇（街道）要在各村人群集中的地方

张贴公告，明确缴费时间、档次及办理办法等，引导广大群众

早参保，多受益。社保机构要将缴费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10天。社保机构和税务部门应当通过新闻媒体、印发

宣传手册等手段，采取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方式，有针对性

地向居民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及业务办理流程。经过绩效评

价小组根据调查问卷统计，选择非常基本了解 109 人，了解

139人，不了解 22人，群众对该政策了解率为 66%。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5分，扣 2分，得 3分。

（7）受益群众满意度（10分）

为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满意度情况，就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特点，开展了座谈会并设计问卷调查。本次调

查问卷共通过电话问询 300份，有效问卷 270份，受益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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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85%，调查结果详见附件 4。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满分 10分，扣 1.5分，得 8.5分。

四、项目实施成效

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纳

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进

一步做好东明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将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纳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同一居民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利用同一制度平台，不作为单独社会保障制度管理。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由政府补贴资金、个人缴费、集体缴费

组成。纳入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系征收土地坚持“先保后

征”原则，即先落实政府补贴资金、后申请土地征收。政府补

贴资金不到位的，一律不得实施征收土地。保障了被征地农民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重要风险岗位轮换制度未执行到位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

21号）第十五条规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关键岗

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及分工，确保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单位应当实行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工作人

员的轮岗制度，明确轮岗周期。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单位应当采

取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内部控制关键岗位主要包括预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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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收支业务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管理、资产管理、建设项

目管理、合同管理以及内部监督等经济活动的关键岗位。”

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建立内部控制关键岗位

责任制，未执行风险岗位轮换制度。

（二）宣传深度待进一步加强，缴费补贴的引导和鼓励性

有待提高

绩效评价小组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部分居民对养老保险

制度缺乏了解，如养老金待遇计算方法、个人账户利率等。部

分居民担心政策不稳定、退休后领取待遇低或受家庭收入等因

素影响，参保意愿不强烈。

根据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 2023年度参保

缴费人员名单，普通参保人缴费人数 199229人，其中选择缴

纳档次 350元每年的有 187842人，占比 94.28%。项目单位

对缴费基数补贴档次多缴多得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引导和鼓励。

六、相关建议

（一）制定并实施重要岗位轮换制度

建议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并实施重要岗位

轮换制度，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不相容岗位实行人员分设，

形成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制衡机制。在编制和经费受限

的情况下，允许存在一人多岗或一人多号情况，但要严格执行

内部控制制度，同一业务的不同环节要由不同人员完成，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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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措施进行控制，如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档案，以避免出现

舞弊或欺诈性行为。

（二）加强宣传，提高参保意识与参保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加强对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

教育，通过手机、电视等有效途径加大对参保人员的政策宣传

力度，采取行之有效又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

和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增强群众参保意识，提高

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附件：1.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

2.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绩效

评价得分表

3.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问题

清单

4.东明县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调查

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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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决策 5
政策

制定
5

政策

制定
5

指标解释：

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依法依规、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相关政策。

评价要点：

①已依法依规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相关政策。

②相关政策可以适用当前东明县社会保险状况。

符合要素①得 3分；

符合要素②得 2分，

同时具备得 5分。

过程 15

基金

预算

管理

6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

2

指标解释：

①预算内容与支出内容是否匹配；

②预算确定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是否与缴费人数、

退休人数相匹配；

评级要点：

①预算内容与支出内容相匹配。

②基金预算收入、预算支出与缴费人数、退休人数相

匹配。

符合要素①得 1分；

符合要素②得 1分，

同时具备得 2分。

预算

执行
2

指标解释：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

目预算执行情况。

评级要点：

①基金收入预算执行率=（预算收入资金/实际收入）

*100%。

要素①执行率达到

100%，得 1分，每下降

1%，扣 0.1 分，扣完为

止；

要素②执行率达到

100%，得 1分，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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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②基金支出预算执行率=（预算支出资金/实际支出）

*100%。

1%，扣 0.1 分，扣完为

止；

预算

调整

率

2

指标解释：

反映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之间的差异占预算成本的比

例，用于衡量预算执行情况。

评级要点：

①预算收入调整率=（实际收入-预算收入）/预算收入

*100%

②预算支出调整率=（实际支出-预算支出）/预算收入

*100%

要素①预算调整率在

10%以内，得满分；预

算收入调整率大于

10%，执行预算调整审

批程序，得 1分，否则

不得分；

要素②预算调整率在

10%以内，得满分；预

算支出调整率大于

10%，执行预算调整审

批程序，得 1分，否则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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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政策

执行
3

参保

范围、

缴费

基数、

待遇

支付

范围

及标

准等

政策

3

指标解释：

①参保范围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②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③退休人员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评价要点：

①参保范围符合政策要求；

②参保人员缴费基数符合政策要求；

③退休人员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符合政策要求。

符合要素①得 1分；

符合要素②得 1分；

符合要素③得 1分。

风险

控制
6

基金

监督

管理

3

指标解释：

①基金是否单独记账，独立核算，基金纳入社会保障

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

挪用；

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是否

按规定合理开设，并按规定使用；

评价要点：

①基金单独记账，独立核算，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专款专用，未发现挤占、挪用等现象；

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按规

定合理开设，并按规定使用。

符合要素①得 1.5 分；

符合要素②得 1.5 分；

基金

风险
3

指标解释：

①对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符合要素①得 1.5 分；

符合要素②得 1.5 分。



— 4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防控 ②对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预警和处置。

评价要点：

①对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②对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预警和处置。

产出 40

数量 15

缴费

人数

完成

率

5

指标解释：

反映实际缴费人数占应缴费人数的百分比。

评价要点：

任务完成率=实际完成人数/任务征缴人数*100%

该项得分=实际完成人

数 / 任 务 征 缴 人 数

*100%*5，得 4.5 分。

基金

收入

增长

率

5

指标解释：

反映近两年基金收入增长情况。

评价要点：

基金收入增长率=（2023 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收入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收入）/2022 年度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费收入*100%

基金收入增长率＞5%，

得 5 分，每下降 1%，

扣 1分，扣完为止。

基金

支出

增长

率

5

指标解释：

反映近两年基金支出增长情况。

评价要点：

基金支出增长率=（2023 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支出）/2022 年度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费支出*100%

基金支出增长率＞5%，

得 5 分，每下降 1%，

扣 1分，扣完为止。

质量 10

养老

金按

时足

额发

5
指标解释：反映养老金是否足额发放。

评价要点：养老金足额发放。
符合要素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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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放

基金

总收

益率

5

指标解释：反映近两年基金总收益增长情况。

评价要点：

基金总收益增长率=2023年基金总收益率-2022年基金

总收益率

[基金总收益率]=([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

｛([上年滚存结余]+[年末滚存结余])÷2｝

基金总收益增长率大

于 0，得 5分；下降比

率在 1.5%内，扣 1分；

下降比率在 1.5%-3%，

扣 2 分；下降比率在

3%-5%，扣 3 分；下降

比率在 5%以上，不得

分。

时效 10

工作

完成

及时

性

5

指标解释：

反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开展是否及时以

及财政补贴到位是否及时。

评价要点：

①缴纳及时性 100%（2 分），该项得分=（个人补缴收

入/居民个人收入）*100%*2

②财政补贴到位及时性 100%，发现一次不及时扣 1分，

扣完为止。

要素①，该项得分=1-

（个人补缴收入/居民

个人收入）*100%*2，

满分 2分，得 1.78 分；

符合要素②得 3分

待遇

发放

及时

性

5

指标解释：

反映养老金是否在规定时限内发放到位。

评价要点：

养老金在规定时限内发放到位。

符合要素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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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成本 5

基金

发放

合规

性

5

指标解释：

①是否存在待遇应追回现象；

②不合规的待遇是否及时追回。

评价要点：

①2023 年度未发现重复发放情况；

②不合规待遇在 2023 年度及时追回。

不符合要素①，扣 2

分；

符合要素②，得 3分。

效益 40

经济

效益
10

增加

家庭

经济

收入

5

指标解释：

反映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家庭经济收

入是否增加，减轻子女部分负担。

评价要点：

退休人员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即使不工作每月也有稳

定收入，减轻了子女部分负担。

符合要素得 5分。

收益

率超

过同

期银

行存

款利

率

5

指标解释：

反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率是否超过同

期银行活期、1年定期存款利率。

评价要点：

①个人账户产生利息；

②个人账户记账利率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利率；

③个人账户记账利率高于银行同期 1年定期利率。

符合要素①得 1分；

符合要素②得 2分；

符合要素③得 2分。

社会

效益
10

促进

社会

和谐

稳定

5

指标解释：

考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社会的影响。

评价要点：

①积极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效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符合要素①得 1分；

符合要素②得 1分；

符合要素③得 1分；

符合要素④得 1分；

符合要素⑤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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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②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③充满活力，生产发展；

④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⑤减少养老问题的产生。

保障

老年

人基

本生

活

5

指标解释：

考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影

响。

评价要点：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

人数也越来越多，居民养老保险保障了老年劳动者的

基本生活。根据调查问卷，保障率在 58%。

保障率≥90%得 5 分；

保障率在 70%-90%得 4

分；保障率在 50-70%

之间得 3分；

保障率在50%以下不得

分。

可持

续影

响

10

基金

可持

续性

5

指标解释：

考察基金可持续性。

评价要点：

①补贴收入源自财政部门，资金保障到位；

②运行机制完善，政策全面。

符合要素①得 3分；

符合要素②得 2分。

政策

了解

率

5

指标解释：

考察居民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政策的了解程度。

评价要点：

政策了解率为 66%。

政策了解率≥90%得 5

分；80%-90%得 4 分；

60-80%之间得 3分；

50-60%之间得 2分；

50%以下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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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满意

度
10

受益

群众

满意

度

10

指标解释：

考察居民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

居民满意度为 82.5%。

参保人员满意度≥90%

得 10 分，每下降 5%，

扣 1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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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得分 得分率 评分依据 依据来源

决策
政策

制定
政策制定 5 100.00%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实施意见》（鲁政发〔2013〕13 号）、东明县《社会

保险业务服务标准》等相关文件

相关法

律、法规

过程

基金预

算管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100.00% 预算审核情况表、预决算明细表、参保人员明细表 案卷资料

预算执行 2 100.00% 预算审核情况表、预决算明细表、参保人员明细表 案卷资料

预算调整率 2 100.00% 预算审核情况表、预决算明细表、参保人员明细表 案卷资料

政策

执行

参保范围、缴费

基数、待遇支付

范围及标准等政

策

3 100.00%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实施意见》（鲁政发〔2013〕13 号）、《关于实行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菏政发〔2013〕

32 号）、《关于印发东明县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办字〔2023〕

6 号）等相关文件、参保人员明细表

相关法

律、法规；

案卷资料

风险

控制

基金监督管理 3 100.00%

《山东省社会保险稽查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鲁人社字〔2023〕

136 号）、东明县《社会保险业务服务标准》等相关文

件

相关法

律、法规

基金风险防控 3 100.00%

《山东省社会保险稽查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鲁人社字〔2023〕

136 号）、东明县社会保险内部控制制度、东明县《社

会保险业务服务标准》等相关文件

相关法

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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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得分 得分率 评分依据 依据来源

产出

数量

缴费人数完成率 4.5 90.00%

《关于印发东明县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征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办字〔2023〕6 号）

及 2023 年参保人员明细表

相关法

律、法规；

案卷资料

基金收入增长率 5 100.00% 预算表、决算表、明细账、决算情况分析表 案卷资料

基金支出增长率 5 100.00% 预算表、决算表、明细账、决算情况分析表 案卷资料

质量

养老金足额发放 5 100.00% 明细账、待遇发放明细、调查问卷

案卷资

料、调查

问卷

基金总收益

增长率
4 80.00% 预算表、决算表、明细账、决算情况分析表 案卷资料

时效
工作完成及时性 4.78 95.60% 明细账、调查问卷、2023 年参保人员明细表 财务资料

待遇发放及时性 5 100.00% 明细账、调查问卷、待遇发放明细 财务资料

成本 基金发放合规性 3 60.00% 明细账 财务资料

效益

经济

效益

增加家庭

经济收入
5 100.00% 明细账、决算情况分析表 案卷资料

收益超过普通

存款利率
5 100.00%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公

布2023年度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通

知》、银行同期利率

相关法

律、法规、

银行同期

利率

社会

效益

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5 100.00%

《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鲁人社字〔2023〕136

号）等相关文件；现场调研

案卷资

料、现场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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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得分 得分率 评分依据 依据来源

保障老年人

基本生活
3 60.00%

《关于 2023年提高全市居民养老基本保险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的通知》（菏人社字〔2023〕33 号）等相关

文件；调查问卷

案卷资

料、现场

调研

可持续

影响

基金可持续性 5 100.00%
东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到位情况等对应文件；

委托投资及收益等相关文件及通知；明细账
案卷资料

政策了解率 3 60.00% 资料查询、现场调研、问卷调查

调研、电

话访问、

专家判断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8.5 85.00% 资料查询、现场调研、问卷调查

调研、电

话访问、

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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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项目问题清单

问题分类 序号 项目责任单位 问题描述

产出

1
东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征缴任务数没有完成

2
东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相比于 2022 年，基金总收益增长

率下降

3
东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度补缴收入占个人缴费

收入的 11.05%，未及时进行跟踪

4
东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存在发放的养老金应追回的现象

效益 1
东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宣传待加强，进一步提高居

民参保意识和参保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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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东明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项目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调查目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权益。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加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

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各项基础工作，提高

社保服务水平，全面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任务，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

惠，确保全县城乡居民老有所养。

（二）调查对象

东明县县域群众。

（三）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设计遵循科学性、合理性

和针对性原则，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由于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广、受众群体多，调查员采用电话随访的方

式进行调查。本次发放问卷共 300 份，收回问卷 285 份，有效

问卷 270 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受访人群未接电话或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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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时间

2024 年 8 月 21 日-2024 年 8 月 23 日。

（五）调查结果

根据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绩效评价得分表，社会

公众满意度总分值为 10 分，结合 2023 年度东明县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的 10 个单项，每个单项均为

1 分。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考虑到政策覆盖面广、受益群众多等

多种因素，本次调查问卷中第 2 题、第 3 题、第 4 题、第 7

题不扣分，其余 6 题采用百分制法。单项得分计算公式有两个：

涉及到三个选项的单项得分=第一个选项*100%*1+第二个选

项*50%*1+第三个选项*0%*1；涉及到五个选项的单项得分=

第一个选项 *100%*1+第二个选项 *80%*1+第三个选项

*60%*1+第四个选项*30%*1+第五个选项*100%*0。

经汇总调查数据并分析，受益群众满意度得分为 8.5分，

得分率为 85%。

二、单项统计分析及结果

（一）单项统计分析

1.您了解“养老金个人账户”等有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相关规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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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大部分群众知晓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但是对于养老金个人账户的构成、缴

费年限等有关规定了解程度不高。该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66

分，得分率 66%。

2.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这项政策？

本单项为确定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渠道，确定下一步宣传方式及力度，本项不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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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选择的缴费档次是？

本单项为调查东明县居民选择参保缴纳的缴费档次，不扣

分。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参保人普遍选择第二档次。

缴费档次于 2023 年由十二个档次变更为八个档次，由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时间长，跨度大，且有跨地区的现

象发生，缴费金额不一致，所以以缴费档次为选项。本次共电

话有效调查合计 270 人，其中 50 人不知道自己的缴费档次，

原因为由子女缴纳或者是之前交的新农保，早已退休。在其余

的 220 人中，有 214 人缴纳的第二档次，3 人缴纳的是第一档

次，3 人缴纳的是第五档次。

4.您为什么没选择一个更高的缴费档次？

本单项为调查东明县居民未选择更高缴费档次的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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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参保人未选择高档次缴费的原因主

要是经济条件有限、担心政策不稳定以及不清楚有更高的档次。

根据第三题回答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一问题，共有 220 人回答，

作答情况如下：

5.养老金是否按时发放？



— 54 —

本次共电话调查 270 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有 235 人。根

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在养老金是否按时发放方面，

被调查者中有 90%的居民选择按月发放，有 10%的居民未注意

过发放时间，不清楚是不是按月发放。居民不清楚的原因是年

龄大，平时没有查询过，每年去银行领取。该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9 分，得分率 90%。

6.您认为，领取的养老金能不能保障基本生活？

根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在领取的养老金能不

能保障基本生活方面，被调查者中有 91%的人群认为领取的养

老金能保障基本生活。该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58 分，得分

率 58%。

7.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查询参保信息及养老金余额？

本单项为调查东明县居民参保人查询参保信息及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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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的方式，不扣分。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有 13%的参保人选

择在银行 ATM 上查询，71%的参保人选择用手机在“爱山东”

APP 上查询，有 11%的参保人表示没有查询过参保信息及养老

金余额。

8.您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金额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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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在办理养老金业务的

服务方面，被调查者中有 85%的人群表示满意，反映办理养老

金缴费时方便快捷，可以在手机上自助缴费，不用排队办理。

该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82 分，得分率 82%。

9.您对养老保险的发放资金额度满意吗？

根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有 72%的被调查者对

养老保险财政补贴金额反映满意。该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77

分，得分率 77%。

10.您认为，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是否增加了家庭收入，

减轻了子女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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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问卷的单项统计分析结论，有 61%的被调查者反

映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家庭收入，减轻了子女负担。该

项权重分为 1 分，得 0.77 分，得分率 77%。

11.您对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吗？

序号 建议和意见

1 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2 目前养老保险金发放金额低，满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

（二）综合分析结果

根据 2023 年度东明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绩效评价社

会公众调查问卷反馈情况，经评价组综合分析，东明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面到位，力度有待加强，

社会公众处于知晓该政策，但是具体用途及作用不太了解。因

此，建议东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挥村站广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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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等简便方式宣传作用，使广大群众对养老保险政策了

解得更加深入，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参保人长缴多缴，

以保障未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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